
致：扶貧委員會 

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」諮詢意見書 

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(香港婦協)致力團結各界婦女，關注社會事務。就

扶貧委員會進行的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」公眾諮詢，本會於較早前向本會會

員收集意見。現撰寫成意見書，向政府表達婦女界的期望。面對人口急劇老

化帶來的挑戰，本會認同有需要優化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，使長者及退休人

士老有所依，安享晚年。 

 

婦女作為家庭的重要支柱，部份全職投入勞動市場，唯部份為了照顧家人及

兒女而未能投入社會工作，亦有婦女從事兼職工作，如飲食、服務業或家務

助理等非固定收入之工種，以維持家庭財政健康。由於現行的強積金制度只

與職業掛鈎，欠缺婦女角度及全民性，未能對婦女提供有效的退休保障，因

此，本會建議優化強積金計劃，由政府注資協助婦女。同時，本會建議優化

現行的強積金制度，詳情如下: 

 

建議 1 –為「低收入人士」注資 

在現行之強積金計劃制度，如僱員每月入息低於$7,100，僱員是無需供款，

只由僱主為有關入息之 5%供款。為使僱員之強積金戶口於退休時有更多的保

障，本會建議政府負責為僱主及僱員注資部份供款，具體如下: 

 

案例 1 

每月有關入息 僱員應付強制性供款額 僱主應付強制性供款額 政府注資供款額 

例: $6,000 無須供款 $6,000 x 5% 

= $300 

  $7,100 x 5% = $355 (僱員部份)
1
 

+ $1,100 x 5% = $55  (僱主部份)
2
 

            = $410  

1 由政府負責僱員最低入息(即$7,100)之全數供款。 
2 由政府負責僱主最低入息之差額部份(即$7,100 減僱主供款)之供款。 

 

建議 2 – 為「家庭主婦」(或稱「家庭主持」)注資 

本會倡議政府給予「家庭主婦」或「家庭主持」定義為一種法定的工作崗位，

指全職照顧家庭、不外出工作的婦女或人士。而服務對象是家庭的成員，包

括配偶、兒女，或有需要照顧夫家及自身同住父母成員。雖然這工作崗位所

付出的勞動報酬基本上是無償的，但家庭主婦或主持對社會及家庭所作出的

貢獻是被肯定的及應該得到合理回報及保障。因此，本會建議政府負責為他

們注資供款，具體如下: 

 

 



 

案例 2 

每月有關入息 
「家庭主婦」或「家庭主持」 

自願性供款額 
政府注資供款額 

$0 上限為$7,100 x 5% = $355 $7,100 x 5% = $355 

 

以上建議不但為「家庭主婦」或「家庭主持」提供基本的退休保障金額，同

時更能提高整體強積金的參與率。 

 

建議 3 – 新增公營「保證」強積金 

在退休保障計劃當中，強積金計劃擔當著十分重要的角色。但由於股市波動，

大部份強積金表現強差人意，加上現時由私營機構管理之強積金基金收費高

昂，市民的強積金供款被「蠶食」，減低退休時應有的保障。本會建議新增設

公營強積金「保證」基金，由政府相關機關負責管理及營運，供市民選擇參

與，目的為提供最低保證回報及相對較低的行政費(建議按營運成本收取)，

以提高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的效益、穩定性及重要性。 

 

建議 4 – 撤銷強積金對沖 

現行的強積金對沖機制對一些低技術、低收入的工種影響較大，例如外判工

種如清潔員和保安員，會因轉換合約承辦商而遭遣散。其次是飲食業員工，

因酒樓食肆經營不善而經常易手或結業遭解雇，所累積的強積金因而被「沖

走」。因此，本會建議撤銷強積金對沖機制，同時政府可考慮成立相應的基金

為支持中小企在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開支。 

 

總括來說，本會認為理想的退休保障的方案除了能惠及全香港的退休人士及

長者外，更應照顧有需要人士，特別是低收入或無酬的家庭主婦組別。本會

希望政府能考慮以上意見，作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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